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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北市115學年度績優體育獎學金申請表     收件編號：
	申請學生基本資料

	姓
名
	

	身分證字號
	

	(學校印信或單項委員會圖記加蓋處)

	
	通訊
地址
	[高中職、國中、國小學生，免填此欄]
	

	
	電
話
	[高中職、國中、國小學生，免填此欄]
(   )
行動電話：
	

	
	電子信箱
	[高中職、國中、國小學生，免填此欄]
	

	就讀學校
	校
名
	

※□國小    □國中    □高中(職)    □大專校院    □研究所

	
	年
級
	    年   班 
[應屆畢業生請註記]
	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學院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系（科、所)

	
	校
址
	[有分校者，再填寫分校校址]

	參加競賽
全銜名稱
	(詳細全稱)
(限填一項)

	比賽成績
	                     賽第      名 

	申請款別
	□第一款□第二款□第三款□第四款□第五款
□第六款□第七款□第八款□第九款□第十款 　              （務必勾選）

	檢核項目
	（申請第二、第三、第六及第七款必填，其他款別免填）
1、該項比賽共     隊       人參賽。
2、本單位報名參賽      人，法定下場比賽　　　　人。
3、曾於民國    年代表本市參加(全運會、全民運、身障運、全中運)獲得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項目）第    名。

	證明文件
	必備證件（缺一視同不合格件）
1、獎狀影印本或競賽成績證明書（全運會、全民運、身障運、全中運得免附）
2、在學證明書(學校收件代為查調者，免附；由單項委員會收件者，須檢附)
3、高中職及大專校院申請者，需檢附顯示詳細記事之「個人戶籍謄本｣

	申請人簽名
	簽名

	
單位
審核
                  
	承辦人簽章：


電話及分機：
	
主管決行核章
	

	委員會審查結果
	
	初審意見：
□本申請件經初審合格，擬核給第   款。
□本申請件經初審不合格，原因：


※本表以A4紙張自行影印，不得放大縮小
申請案編碼：030601，公告期限：60天
(民)體體學01-(民)表一


申請案編碼：030601，公告期限：60天。      (民)教學務01-(民)表一-2/1
